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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证规则的内在逻辑与制度构成

———基于“印证证明模式”展开的论证

韩　 康

(华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孤证规则的内在机理,是通过多个证据的相互印证确保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的

准确性,是对自由心证的有益补充。在明确“孤证不能定案”原则的基础上,孤证规则的构成

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孤证的认定标准。孤证,是指证明案件核心事实的证据只有一个,孤证

既可以是言词证据也可以是实物证据。孤证的判断是实质判断,其标准是证据的信息来源是

否同一。二是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包括“因待证事实证明标准降低而设置的例外”和“基于

经验法则而设置的例外”,前者适用于对程序性事实、非要件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后者则

包括完整记录犯罪行为的录音录像、遗留在隐蔽位置的生物组织、证明被告人案发时唯一在

场的证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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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虽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孤证不能定案”的理念依旧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获得了普遍的接受

和遵循 [1] 。律师在开展辩护时经常以在案证据属于孤证为理由主张犯罪不能成立,法官也慎重地对待

此类辩护理由。曾有学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公开的裁判文书进行了统计,发现近年来涉及“孤证”的
刑事裁判文书逐年增多,从2014年的1403份增长到2019年的2350份,而人民法院也曾多次对孤证案件

作出无罪判决。①甚至有学者断言:“‘孤证不能定案’已经成为支配事实认定的铁规则,是(刑事司法

活动中)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1] 以“孤证不能定案”原则为核心,针对“孤证”这种特殊类型的证据



所形成的一系列证据规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孤证规则。
孤证规则所关注的是证据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效果,孤证之所以不能定案,并非由于孤证缺乏相关

性或者属于非法证据而应当予以排除,真正的原因是孤证的证明力不足,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因此孤证规则应当属于证明力规则的范畴。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
法律要求司法机关通过“印证”的方法审查证据的证明力,多个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共同指向同一待证

事实,这不仅是确认单个证据证明力的前提,也是评价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标准。例如,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2012年)第104条第3款明确规定:“证据

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

为定案的根据。”印证需要两个及以上的证据,孤证不可能实现印证,可见“孤证不能定案”已经深刻地

嵌入了“印证”证明模式之中。
我国是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但是“印证”证明模式却突破了大陆法系所坚持的“自由心证”

原则,由此产生了针对孤证规则正当性的质疑。19世纪以前,欧陆国家普遍实行法定证据制度,法律对

每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直接规定,将证明力最高、能够直接定案的证据规定为“完整证明”,其他

证明力较弱的证据则分别规定为“1 / 2个证明”“1 / 4个证明”等。法官的职责只是对证据的法定证明力

相加减 [2] 。法定证据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法官擅断,但在运行过程中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沼,法官机

械地依照法律规定计算证据的证明力,一旦完成形式上的证明,即使法官没有形成心证也必须认定待

证事实成立,这不可避免地会与个案中的具体情况脱节,导致错误判决。法国大革命之后,大陆法系国

家在批判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自由心证的证据规则体系,“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经验

对每个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具体判断”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印证”证明模式为

证明力评价提供了必须遵守的规则,限制了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裁量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突破

了“自由心证”原则,这也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鲜明的特色之一。有很多学者坚持纯粹的“自由心

证”,认为“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属于司法活动中的法律不入之地” [3] ,反对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任何

形式的证明力规则,因为“这是对法官智识理性与审慎认知的不信任” [4] 。在纯粹自由心证的视野下,
孤证规则作为一项证明力规则天然地不具有正当性,学术界也一直都有质疑、否定孤证规则的声音,
即使容忍孤证规则的存在,也主张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具体来说,就是将孤证规则等同为“口供补强

规则”,对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方法不予适用 [5] 。
受上述学理争议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孤证规则的研究多集中在孤证规则的价值、孤证规则

与自由心证关系等宏观问题上,或者将孤证的采信问题作为“印证模式”的一个子课题加以讨论 [6-8] 。
但对于实务界来说,孤证规则已经是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存在,亟须解决的是具体操作细则的问题。由
于孤证规则的适用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孤证规则广泛运用却又一知半解 [9] ,只
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处理孤证问题,这不仅造成了司法裁判标准的不统一,也使“孤证不能定案”面临被

错用、滥用的风险。首先,孤证规则非常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证据数量规则,似乎只要找到两个及以上

的证据就能规避“孤证不能定案”。但孤证规则关注的并非证据的数量,而是证据来源的多元性和多个

证据之间的协调一致。即使存在多个证据,但如果这些证据无法相互支撑,甚至相互矛盾,那么就无法

通过相互印证的方式保障事实证明的准确性。因此孤证的认定不仅有证据数量的形式标准,也有证据

间相互印证的实质标准。其次,孤证规则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不仅要件事实的认定要遵循孤证规则,部
分事实、中间事实、程序事实的认定均需遵循孤证规则 [1] 。这使得刑事诉讼中的证明烦琐而低效。最
后,法律未能合理设置“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某些孤证本身具有极高的证明力,完全能够排除案件

事实的其他可能性,但由于缺乏可以援引的例外,法官必须遵循“孤证不能定案”原则认定待证事实不

成立,这引发了对孤证规则科学性的质疑 [10] 。
鉴于以上问题,我们确有必要对孤证规则展开进一步研究,在从学理上论证孤证规则价值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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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善孤证规则的具体内容,即孤证规则的构成。笔者不揣谫陋,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希望能够丰

富刑事诉讼理论,并对孤证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有所裨益。

二、 孤证规则的内在逻辑

用最精练的语言进行概括,孤证规则可以表述为“孤证不能定案”,即在只有一个证据的情况下法

官不能认定犯罪事实成立。表面上来看,孤证规则将在案证据的数量作为认定事实的前提,但究其实

质,设立孤证规则的目的是通过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确保证据所还原的法律事实充分可信,避免因事

实认定错误而造成冤假错案。刑事诉讼之所以需要孤证规则,是因为人对证据的解读具有主观性,将
证据证明力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评价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

案件事实的材料”,这种证据的“材料说”是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证据一旦形成就不再受人意志

的约束,其对外所呈现的信息是固定的、唯一的,人所能做的就是从证据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客观主

义的观点忽略了人的主观思维在证据审查中的决定性作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是作为人的法官用

自己的主观思维对证据进行理解和阐释,“在事实与规范的循环互动中实现法律规范对生活事实的涵

摄” [11] ,并最终形成心证的过程。每个人的思维都有局限性与倾向性,这种局限性与倾向性的成因是

复杂的,既可能是因人的成长环境和生活阅历而形成的不自觉的偏见,也可能是因为利益关系或者司

法腐败而导致的故意偏袒。西谚有云“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使面对同一证据,不同法

官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进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由此可见法官对证据的解读在相当程度上

是主观的。即使是最为睿智的法官,我们也不能期待他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绝对的理

性,对证据作出精确无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为了确保证据所还原的事实充分可信,证据规则

需要对证明力评价进行必要的规范,避免因法官思维的倾向性、局限性而造成错案。而通过多个证据

相互印证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错误证明的风险,这正是提高法律事实真实性和信服力的有效方

法 [12] 。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
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它证据之间有无矛盾以及能否相互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

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 [13] 综上,单个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不能作

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孤证不能定案”要求犯罪事实必须得到多个证据的相互印证才能被认定成立,可
以有效提升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此即孤证规则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所在。

研究孤证规则,还有必要回应孤证规则与自由心证的关系。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理论是在批判

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法定证据制度的僵化死板使欧洲中世纪的刑事司法误入歧

途,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科学的证明模式。“自由心证”对法定证据制度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造,赋予了法官在证据证明力评价方面的自由,使法官脱离了刻板框架的束缚,
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个别评价,从而真正实现公平正义。“自由心证”无疑是科

学的、进步的,也因此成为许多证据法学者心中不可逾越的原则。在坚持纯粹自由心证学者的眼中,包
括孤证规则在内的、任何限制法官证明力评价自由的制度都被视为法定证据制度的回潮,必然会在个

案中面临不适应,因此孤证规则不具有正当性。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无法证成,原因如下。其一,“自由心

证”制度的初衷并非给法官一片任意行使裁判权的“绝对领域”,而是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司法实

践的经验证明,绝对的自由心证可能滋生法官的恣意妄为,其表现形式既可能是不自觉的预断与偏

见,也可能是过失心态下的随意 [14] 。因此不能将法官评价证据证明力的自由绝对化。事实上,诞生于

19世纪的绝对的自由心证已经被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所抛弃 [15]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是对绝对自由心证

的矫正,虽然承认法官在事实认定上享有自由,但仅仅是证据的证明力不由法律规则预先规定之自

由,法官仍要受逻辑推理规则和经验法则的约束 [16] 。“孤证不立”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得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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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验,已经成为人类的普遍性、规律性认知,将其作为一项证据规则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

避免法官的恣意。其二,孤证规则对法官“自由心证”的干预是有限的。孤证规则并没有直接规定每个

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只是要求法官对孤证进行必要的印证,不会出现法定证据制度下法官束手束脚

的情况。其三,孤证规则是一项“出罪”规则,从实施效果上来看有利于避免冤假错案。法定证据制

度的弊端之一是不把法官的内心确信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必备要件,只要证据的法定证明力相加

达到一定数值法官就必须认定犯罪成立,这必然导致错误入罪的可能。而孤证规则是对法官认定犯

罪成立的限制,即使出现错误也属于 “错误出罪” 。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司法资源的有限

性、犯罪手段的多样性,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对犯罪行为“不枉不纵”的理想目标往往难以实现,基于

维护公平正义的考量我们应当退而求其次地追求“宁纵勿枉” [17] ,即使容忍一部分犯罪不受追究,
也要坚决杜绝冤假错案,孤证规则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其四,合理设置孤证规则的例外能够有效

缓解其与自由心证制度的张力。孤证规则的内容既包括“孤证不能立案”的一般规定,也包括“孤证

可以立案”的例外情况,合理设置的例外可以增强孤证规则在个案中的适应性,实现孤证规则与自

由心证间的平衡。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孤证规则与自由心证制度并不冲突,反而是自由心证制度良

好运行的必要补充。
在论证孤证规则正当性的基础上,司法实践还要求明确孤证规则的构成。所谓构成,是指一项法

律制度的具体内容,证据规则是“标准 + 原则 + 例外”的集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意见

证据规则等莫不如此。首先,法律要界定特殊证据类型的判断标准,例如什么是非法证据、传闻证据或

意见证据。判断标准决定了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其次,法律要明确特殊类型证据的处置原则,即出现

特定类型证据时产生何种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包括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等。不
得作为定案依据是对证据资格之否定,不得认定案件事实是对证明力之否定。最后,法律要为证据规

则设立必要的例外,避免证据规则绝对化,使其能够适应个案中的特殊情况。对孤证规则而言,在明确

“孤证不能定案”原则的基础上,对孤证规则构成的研究还需要讨论两个问题:其一,孤证的成立条件,
即在案证据是否属于孤证的判断标准。通常情况下,在案证据属于孤证可以直接导致“不能定案”的法

律后果,因此孤证的成立条件是孤证规则的核心内容和一般构成。其二,孤证适用的例外,即允许法官

凭孤证定案的特殊情况。孤证适用的例外有限地突破了“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是对孤证规则的必要

修正,属于孤证规则的特殊构成。

三、 孤证的成立条件

根据字面理解,“孤证”是指只有一个证据,如果不作任何说明,很容易被误解为“全部在案证据只

有一个”。法律概念不同于居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般概念,而是根据司法活动的需要对一般概念

进行修正,从而形成规范化的表达。对于孤证的成立条件,可以从形式、实质两个方面来把握。

(一) 孤证成立的形式条件

在刑事诉讼中往往存在多重事实需要证明,除了犯罪行为本身的手段和情节以外,还包括行为人

的责任能力、犯罪动机、身份资格等事项。由于待证事实的多元性,在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全案

只有一个证据的情况,将孤证定义为“全案证据只有一个”会架空孤证规则。孤证的概念只有针对具体

的、单一的证明对象才有意义,在界定孤证概念的过程中应当首先明确孤证的适用对象,即哪些事实

的证明需要遵循“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笔者认为,孤证的证明对象应当是案件的核心事实。在刑事

诉讼诸多的待证事实中,“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居于核心地位,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案件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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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事实”,①核心事实包括两大基本要素:一是犯罪行为确实发生;二是犯罪行为是被告人所为。核心事

实的作用在于锁定行为人,是进一步考察被指控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合法性、责任性的前提,如果

控方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核心事实存在,那么罪与非罪不再有讨论的必要,法官可以径行宣告被告人

无罪。在英美法系的刑事审判中就有径行判决的制度,如果控方提供的证据极其微弱,根本不可能认

定核心事实成立,则辩方可以选择不作答辩,直接向法官提出驳回起诉的动议 (Motion for Dismiss-
al) [18] 。正是因为核心事实对定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官应当通过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方式提

升证明的可靠性,当只有一个证据对核心事实起到证明作用时,应当将其认定为证据法上的“孤证”。
在明确孤证适用对象的基础上,孤证成立的形式条件还涉及孤证包括哪些证据方法,其核心问题

是孤证是否包括实物证据。②有学者认为实物证据的客观性较强,可以充分信任其证明力,因此主张将

孤证的概念限定在言词类证据的范畴内 [1] ,对此笔者持有不同意见。虽然实物证据本身的物理、化学

性状比较稳定,但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实物证据可能被人为地伪造、变造,也可能在自然条件下发

生变质,我们不能排除实物证据“失真”的风险 [20] 。而且法官对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也受到主观因素

的影响,不同的法官对同一物证可能得出不同结论。例如在犯罪现场发现一串鞋印,鞋底纹路和尺码

均和被告人的鞋子相吻合,有些法官会直接形成“犯罪系被告人所为”之心证,而另外一些法官仅仅认

定被告人曾出现在案发现场,对于犯罪是否系被告所为依然抱有怀疑。由此可见实物证据的客观性不

足以充分保障证明结果的准确性,无法在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建立起唯一的、排他的联系。因此我们

不能武断地轻信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如果只有一个实物证据证明核心事实,也应该作为孤证处理。
综上,孤证成立的形式条件可以被概括为: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案件核心事实的证据只有一个,孤

证既可以是言词类证据,也可以是实物类证据。

(二) 孤证成立的实质条件

孤证规则并非单纯的数量规则,“证据材料的数量”这一事实本身对证明活动也没有任何意义,真
正有价值的是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即多份证据对案件事实证明的一致性。因此证据的数量并非认定

孤证的唯一标准,还应当结合证据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孤证进行实质判断。孤证认定的实质标准包括两

方面的内容:一是证据是否只具有单一的信息来源;二是在案证据能否实现相互印证。
“孤证不能定案”的实质,是要求法官寻找外在的、独立的信息来源确认证据所证明的事项,通过

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方式提升证明结果的可靠性。孤证并非指证据在数量上只有一个,而是指证明案

件事实的信息来源只有一个,“信息来源单一性”是认定孤证的实质标准之一。确立“信息来源单一

性”的标准,有助于我们破除“证据材料数量”的迷惑性,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识别孤证。首先,同一

信息来源形成的多份证据材料应当属于孤证。同一信息来源可以形成多份证据材料,最典型的就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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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刑事诉讼中还有“犯罪要件事实”与“主要犯罪事实”的概念。我们之所以弃这些已有的概念不用而创造了

“犯罪核心事实”这一新的概念,是因为这些旧的概念无法准确描述孤证规则的适用对象。“犯罪要件事实”包括所有

对认定犯罪成立有影响的事实,除了“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还包括被告人是否具备成立犯罪的主体资格、是否具

备刑事责任能力等问题。部分要件事实形成于犯罪行为之外,其证明方式不是借助犯罪行为留在客观世界的痕迹进行

还原,而是通过案外形成的证据直接予以认定,例如根据干部档案认定被告人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根据户籍资

料认定被告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此类证据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公文书,具有较高的证明力,无须纳入

孤证规则的适用范围,因此“犯罪要件事实”无法准确界定孤证的证明对象。“主要犯罪事实”的范围更广,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主要犯罪事实”不仅包括对定罪有影响的事

实,也包括对量刑有影响的事实,甚至还包括经济犯罪中涉案金额的主要部分、连续犯中犯罪次数的主要部分,其概念

的内涵远超孤证规则所涵摄的范围,也无法准确描述孤证的证明对象。
本文中指称的实物证据是与言词类证据相对的概念,是指那些以物品、痕迹、书面文件、录音录像等为物质载体

的证据形式 [19] ,涵盖了《刑事诉讼法》第50条所规定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多种法定证据类型。



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的不同阶段作出的供述,形式上彼此分离的多份口供实质上只是一个证据,
彼此之间无法起到印证的效果。其次,记载于同一证据材料的、不同信息来源的证据不是孤证。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了八种法定的证据形式,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举证、质证的基本单元,部分法

定证据形式具有综合性,同一份证据材料可能记载了多个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来源。例如勘验检查笔

录,其中可能记录了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脚印、指纹、血迹等多个证据,这些证据可以独立地证明案件事

实,相互之间也可以进行印证,不能因为证据载体的同一性而将其视为孤证。最后,适用“信息来源单

一性”的标准还需要注意,在认定孤证时只计算实质证据的数量,不考虑辅助证据的数量。在刑事诉讼

中,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被称为实质证据,与之相对的概念就是辅助证据,即那些与待证事实不

具有直接关联性,只能证明相对独立于待证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的证据 [21] 。举例来说,在故意杀人案

件中,目击证人的证言属于实质证据,而关于目击证人品格是否良好、视力是否正常、目击证人与被告

人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的证据则属于辅助证据。辅助证据并不直接指向犯罪事实,而是通过证明实质

证据的可信性,间接地影响法官对事实的判断。由于辅助证据与案件核心事实没有直接相关性,只能

对实质证据本身进行证明力“补强”,无法通过其他信息来源对证据进行“印证”,因此在只有一个实

质证据和多个辅助证据的情况下,实质证据依然属于孤证。
在认定孤证的过程中,即使存在多个信息来源的证据也不能武断地排除孤证,还要考察在案证据

之间能否实现相互印证。如果多个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极其微弱,或者毫无关联,甚至呈现截然相反的

信息,那么每个证据所证明的事实都无法获得其他信息来源的确认,无法满足印证的要求,依然属于

证据法意义上的孤证。举例来说,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证人甲指认 A 实施了杀人行为,证人乙指认 B
实施了杀人行为,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指认 A、B 的证言均属孤证。证据之间能否实现相互印证,取
决于印证标准的难易程度。孤证规则视域下的印证,是在确认证据法律资格的基础上,为证据的真实性、
可靠性提供第二重保障,经过证据能力规则的审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已经可以得到法官的认可,基
本可以排除故意伪造证据的风险,法官不必要求核心事实的每个情节都得到二次证明,只要两份证据在

部分情节上提供一致信息,就足以印证彼此的真实性。当然,两份证据彼此印证的情节应当是案件核心事

实范围内的情节,如果是核心事实之外的边缘性情节,即使能够相互印证也不能排除孤证。举例来说,故
意杀人案的被告人供述自己当天身穿白色 T 恤实施了杀人行为,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被告人指纹可以印证

口供的真实性,但被告人邻居出具的“被告人当天身着白色 T 恤出门”的证言则无法起到印证作用。

四、 “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

证据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不能绝对化,虽然“孤证不能定案”在刑事诉讼中确有其正当性和必要

性,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案件类型的多样性,“孤证不能定案”不可避免地会在个别案件中面临

评价不准确的问题,因此孤证规则应当设置必要的例外,允许法官在特殊情况下仅凭孤证定案。几乎

所有的证据规则都存在例外,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瑕疵口供豁免,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中逝世证

人证言的豁免等。例外是证据规则的特殊构成,是为了增强证据规则的适应性而作的局部调整,体现

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是对原则规定的补充而不是颠覆,不能以例外情况的存在作为否定基本原则的

理由。孤证规则的例外主要有两种。其一,因待证事实证明标准降低而设置的例外。设立孤证规则是为

了保障刑事案件核心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对于核心事实之外的其他非要件事实、边缘性事实可以适当

降低证明标准,无须通过印证的方式对证明结果进行二次确认。其二,基于经验法则而设置的例外。根
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某些证据材料本身具有极高的证明力,能够直接锁定案件核心事实并且充分排

除其他可能,再进行印证纯属画蛇添足。

(一) 因待证事实证明标准降低而设置的例外

证明标准,英文一般表述为“standard of proof”“the degree of proof”等,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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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22] 。刑事诉讼中的判决结果往往涉及当事人的生命、自由等重大利益,法官对犯罪

事实的认定应当充分谨慎,全案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证明标准才能定案。
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诉讼阶段、证明对象和举证主体的不同呈现出层次性。
首先,证明标准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逐渐提高。刑事诉讼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的程序阶段,
程序推进的过程也是证据数量不断积累、证明力度逐渐增强的过程,办案机关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随着

程序的推进越来越清晰,相应的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不断提高[23] 。在立案阶段,公安机关只要对

犯罪嫌疑人有所怀疑即可展开调查,在批捕阶段,必须有实质证据证明嫌疑人实施了犯罪,检察机关才可

以批准逮捕,而在审判阶段,全案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审判机关才能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判处刑罚。其次,
对于不同的证明事项应当执行差异化的证明标准。公正与效率是司法活动追求的两大目标,但这两大目

标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不计成本地对个案投入司法资源,以最高证明标准对待每一个案情

细节,虽然可以确保公正,但会在效率上拖垮整个司法系统。司法活动只是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为司法活动提供人员、经费。我国司法系统已经面临严重的案多人少矛盾,①为了实

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刑事诉讼中需要根据待证事实的重要程度执行差异化的证明标准。罪与非罪

是刑事诉讼中最核心的争议,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对于犯罪核心事实的证明应当充分谨

慎,此时效率应当让位于公正,司法机关要严格执行“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证明标准。一旦犯罪成立,
刑罚的幅度就被限定在相对法定刑的范围内,法官只能进行局部调整,被告人是否成立自首、是否一贯表

现良好等量刑情节居于次要地位,可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当然,死刑是一种特殊的刑罚,生命是自然法

上至高无上的法益,一旦错误地适用死刑,其结果无法挽回,因此对于死刑量刑情节的证明也应当执行

“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证明标准。最后,针对不同的证明主体应当执行不同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由控

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不仅包括提出证据的义务,还包括满足证明标准的义务,控方提出的证据必须

“确实、充分”,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犯罪事实成立,否则无法实现证明目的。与控方相对,辩方不

承担证明责任,其在证明活动中的主要职能是质疑和反驳,辩方提供的证据只要能够使法官“产生合理

怀疑”即可阻却犯罪成立,因此对于辩方提出的反驳性证据可以降低证明标准。
孤证规则的立法目的是确保控方对犯罪核心事实的证明达到最高标准,排除法官对“犯罪是否发

生”“犯罪是否是被告人所为”的合理怀疑,对于核心事实之外的其他程序性事实、量刑事实、辩方提出的

反驳事实,执行“高度盖然性”标准即可。因此对于程序性事实、量刑事实、辩方提出的反驳事实可以设立

“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允许法官根据单一证据直接予以认定。因待证事实证明标准降低而设立的例

外,实际上就是在一些次要的事实上对控方进行“证明责任减轻” [24] ,兼顾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

(二) 基于经验法则而设置的例外

所谓经验法则,是指脱胎于生活经验,经过人类挑选并验证的、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一种事实认定

规则。刑事诉讼中经验法则可以作为一种证据方法,根据基础事实直接推导出待证事实 [25] 。即使证明

案件核心事实的证据只有一个,但是根据经验法则已经可以得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是案件事

实唯一可能的解释,则依据孤证认定犯罪成立未尝不可。刑事诉讼虽然要求法官在定罪时“排除合理

怀疑”,但这种“合理怀疑”应当是符合经验法则且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怀疑,对犯罪过程不能陷入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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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案发数量逐年增长,从2013年的95. 4万件上升到2019年的129. 7万件,判处刑罚的人数从

129. 7万人上升到166万人。2020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数量和判处刑罚人数小幅下降,分别为111. 6万件和152. 7万
人,但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0年第一季度社会生活陷于停顿的状况下产生的数据,具有特殊性。从总体趋势

来看,我国的刑事案件数量和犯罪人数继续呈现出增长态势。202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一季度主要办案数据

显示,2021年1—3月,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案件数量明显上升,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数量同比增长44. 9% ,决定起

诉的案件数量同比增长30. 9% 。



化的想象,不能夸大极端情况的可能性。如果辩方主张犯罪过程中存在超越经验法则的特殊情况,则
应当对此特殊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在仅有孤证的情形下,法官遵循经验法则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孤证完整地呈现了核

心事实的全部情节,从根本上消除了其他事实存在可能性;二是孤证实现极端情况下低概率的巧合,
这种极端的巧合只能用“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这一种情况去解释,其他任何主张都无法自圆其说。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种证据。其一,完整记录犯罪行为的录音录像。在当下的信息时代,监控设备在社

会生活中被广泛应用,不仅公安机关积极推动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建设,私人主体也常常

基于防盗、照看婴儿等目的在临街店铺、家庭内部安装监控设备,这些监控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拍摄

的录音录像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如果录音录像完整记录了犯罪行为的全过程,则具备了

证明案件核心事实全部情节并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最高证明力,应当作为孤证适用的例外。作为孤证例

外的录音录像应当满足一些基本条件:首先,录音录像的画面质量应当足够清晰,能够识别行为人的

样貌或者其他身份识别信息,无法锁定行为人身份的录音录像不能适用孤证的例外;其次,作为孤证

例外的录音录像应当是连续的、完整的、没有被剪辑的,一旦录音录像被人为加工,就可能隐瞒或者错

误地传递重要信息,其证明力应当受到质疑,不能作为孤证规则的例外。其二,遗留在隐蔽位置的生物

组织,如强奸案中遗留在被害人阴道中的精液,杀人案中遗留在被害人指缝中的、属于被告人的皮肤

组织等。人体具有私密性,部分亲密接触行为只会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如果在被害人身上的隐秘

位置发现了属于被告人的生物组织,而被告人又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则可以直接认定被告人实施了

侵害行为。在适用这一例外的过程中,法官应当结合受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综合判断生物组织的遗留

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被害人、被告人属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或者具有其他亲密关系,则彼此之间

遗留生物组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适用“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其三,能够证明被告人案发时唯

一在场的证据,这一例外主要用于证明封闭环境中的犯罪。发生在封闭环境中的犯罪具有隐蔽性,外
界无法窥探犯罪发生的具体过程,但在确有损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证明被告是案发时唯一

在场的人,就可以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直接认定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此例外是逻辑推理的结

果,并没有提供指向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作为推理前提的基础事实———“被告人案发时唯一在场”必
须高度可信。首先,法官应当考察犯罪现场的环境,确认犯罪现场是封闭的,非经特定的入口无法进

入,如果犯罪现场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则无法排除其他人实施犯罪的可能。其次,法官应

当通过出入口监控视频、出入记录等证据确认案发时被告人唯一在场,如果案发时有多人在场,则不

能认定犯罪是被告人所为。最后,法官应当确认犯罪行为发生在被告人在场期间,如果犯罪发生在被告

人到达现场之前或者离开现场之后,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是犯罪行为人。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司法实践中

对案发时间的证明只能还原到一个较为宽泛的时间段,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点,如果不能确认案发时被

告人是否在场,应本着“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无罪。
受到自身生活阅历和本文篇幅的限制,笔者只能有限地列举因经验法则而设立的例外,但例外认

定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判活动中总结个案经验,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

或参考案例等形式,不断丰富例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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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Composition of Solitary Evidence Rules:
Based on the Mode of Evidence Corroboration

HAN Kang

(School of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rule of solitary evidence i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fact determination in crimi-
nal proceedings through the corroboration of multiple evidences, which i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the free evaluation of evi-
denc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principle of “ solitary evidence cannot be finalized” , the composition of solitary evidence
rule includes two parts. The first is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solitary syndrome. Solitary evidence mean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evidence to prove the core facts of the case. Solitary evidence can be either verbal evidence or physical evidence. The
judgment of solitary evidence is substantive judgment, and its standard is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evidence are the
same. The second is the exception that the solitary evidence cannot be finalized. The former is applicable to the proof of proce-
dural facts, non essential facts and sentencing facts, while the latter includes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s
that completely record criminal acts, biological organizations left in hidden places, evidence that the de-
fendant was only present at the time of the crime, etc.

Key words: rule of solitary evidence; rule of probative power;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evi-
dence corro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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